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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实有监事

3 名，参加表决监事 3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小康控股有限

公司提前转让其从前控股股东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处受让的部

分股份的预案》。 

2015 年 9 月，公司前控股股东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景谷森达”）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形式拟出让其持有的公司 24.67%股

份。2015年 11月，景谷森达最终选取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

控股”）为受让方，双方于 2015年 11月 6日签订了《国有股份转让协议》。2016

年 2 月 4 日，小康控股受让的前述公司 24.67%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根据小康控股与景谷森达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签订的《国有股份转让协议》

第十条第（七）项约定，小康控股承诺在受让景谷林业股份后 36 个月内不进行

减持，小康控股该次所取得的景谷林业股份，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股份转让；《国有股份转让协议》第二十三条约

定，若小康控股违反《国有股份转让协议》第十条第（七）项约定的义务，则小

康控股应向景谷森达支付所减持股份全部所得的 10%作为违约金。因此，前述股

份限制转让期间为 2016 年 2月 4日至 2019 年 2月 3日。 

鉴于小康控股拟在前述股份限制转让期间出让从景谷森达处取得的部分股

份，经过各方友好协商，景谷森达于 2018年 5月 12日出具《关于同意转让云南



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函》，经景谷森达专题研究同意小康控股提前

转让原受让的 24.67%股份中的部分股份，同时要求小康控股按照双方签订的《国

有股份转让协议》第二十三条约定，按照提前转让股份收入的 10%向景谷森达支

付违约金。小康控股承诺将按照《国有股份转让协议》第二十三条约定的责任，

即按照提前转让股份收入的 10%向景谷森达支付违约金。 

以上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